附件2
福建省移动无线电监测平台升级项目技术要求

一、建设内容
对现有的1辆移动无线电监测站（车辆底盘为丰田霸道）进行更新，通过新购承载底盘，并基于原有设备重新改装，以满足日常无线电机动监管工作需要。
二、评分方法
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在满足“三、技术内容及响应要求”、“四、商务要求”、“五、其他要求”中所有要求的供应商中，选取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作为中标候选人；若出现两家及以上满足要求且报价相同的最低价供应商，则根据材料中业绩案例数量较多的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业绩案例数量相同时以业绩案例总金额较大的确定为供应商，若业绩数量、金额均相同则随机抽取供应商。
三、技术和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1）车辆集成要求
1）车载集成总体要求
车辆集成过程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要求，应遵循如下文件或标准：QC/T 934-2012《无线电监测车技术条件》、GB 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A802-2014《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B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2）通用要求
一般要求：经集成后的装载平台，使用性能不能降低原车辆/底盘的要求。
制动：沿坡度为25°的坡路上下行驶时，应能有效地实施制动。停车制动应能在20°的上坡和下坡的坚实路面上有效地保持。
侧坡操作：在坡度为10°的侧坡上应能操作和行驶，不出现停车、滑车或翻车等危险。
涉水：应具有良好的涉水能力，车下部的零部件应密封良好，不致因正常的涉水而灌入水或泥沙，造成损坏或永久性的影响。
车厢密封：门、窗关闭的条件下，应能承受与铅垂线成45°降雨量为5mm/min-7mm/min持续时间为1h的淋雨，车内和车壁内部不应该有渗水和漏水，驾驶室、工作室、接口窗及各孔口等处不应有漏水现象。
车辆布线：强弱电布线、仪器设备安装便于维护，同时要充分考虑电磁兼容，布线要用线槽方式，保证屏蔽效果和便于检修。
车辆集成后保证不低于原汽车的各项规定性能指标。
天线、设备等备件的储纳收藏巧妙合理规范。
3）安全性
移动监测车应具备安全及保护措施，保证乘员的安全；凡危险部位均应加防护和隔离装置，并有明显的标志；使用环保安全材料，以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车辆在停止状态下使用时应具有良好的接地。
（2）集成性能要求
集成须遵循以下原则：
1）集成部分结构及与车架连接的合理性保持不变。
2）集成后质量分配的合理性、左右承载的均匀性符合底盘轴载要求。
3）集成后，整车总质量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总质量，轴载质量不超过允许的最大轴载质量。
4）采用合理的配重和减震，集成后的车辆保持原有的动力性和全面的安全舒适性。
5）重心位置应尽可能低，但必须留有车轮弹跳高度所需的空间。
6）集成后车辆外形尺寸不得超过限值，车辆后悬不得超过标准限值。
7）集成后的车辆应保证原底盘的维修、保养方便性。
8）集成后的车辆满足国家现行法规要求。
9）所有操作均应在设备或单元面板前面进行。
（3）电磁兼容要求
车辆集成及车内设备布局充分考虑电磁屏蔽。电磁兼容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移动监测车内设备种类繁多，且车内空间狭小，设备布局紧密；各种电源设备、无线设备、网络通信设备集成在狭小的空间内，系统间的电磁干扰和兼容问题就变得尖锐复杂，因此在进行车辆集成时必须做好电磁兼容设计，确保系统工作的正常性和稳定性。它包括电磁干扰和抗电磁干扰两个方面。
1）电磁兼容性设计
车辆电磁兼容性设计参照《军用通信车通用规范》（GJB 2198-2005）有关规定执行。抑制电磁干扰的所有措施不能危及人身、车内设备和汽车底盘的安全，不能影响通信系统的正常功能。
2）布局要求
天线之间的隔离度应符合相关设备的要求。车内设备布局应满足以下要求：在保证载荷分布合理的情况下，应将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强辐射设备与敏感设备应相互远离，敏感设备的安装应避开车厢的门、窗和孔口。
3）导线、电缆的选用要求
选用导线、电缆时应根据传输信号的功率电平、频率范围和车内电磁环境等要求来确定；与高频信号或宽带阻抗匹配时，应依据频率高低和功率大小选用相应的同轴电缆；车内有较强辐射源时，传输低频信号的线缆应选用屏蔽双绞线，其纽绞次数不低于23次/m；干扰强的电源线应选用屏蔽电缆；外部电源线线缆需要时应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
4）滤波
电源输入端应有抑制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的滤波器；当车内电磁环境较复杂时，开关电源分配组各设备的直流供电输出口应有电源滤波器；信号输入输出口应有模拟或数字信号滤波器。
（4）电气布线要求
1）一般要求
导线和电缆一般应布设在走线钢带或走线槽内，必要处应加保护措施，避免与粗糙及不规则的表面和金属边角接触。导线和电缆的长度应留有适当的余量，以便操作和维修。布线中并行的导线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允许绞合。所有机柜在工厂中作好内部连线，内部电缆和连接头种类包括信号、监控、遥控、电源分配等等。若分系统按N+1保护方式配置，但初始不是所有单元都装到架子上，也要配齐所有单元的电缆和连接头。
2）电源系统
电源系统的环路电阻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在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为45%～75%的情况下，电源线之间及电源线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0MΩ。
3）信号系统
信号线的环路电阻应不大于3Ω；在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为45%～75%的情况下，信号线间、车载天线与车皮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0MΩ；信号系统的导线、电缆和接插件应能承受直流电压500V（门限电流1mA)在30秒时间内不击穿；音频信号线之间的串音衰减，在实验频率为800Hz时应不小于78dB；车内各设备接地线与车体应保持良好接触，设备接地端到车体间电阻应不大于0.02Ω。
4）接口要求
车载平台内部设备接口（或光接口）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并满足车内各设备之间互连的接口要求；移动监测车应具有对外互连接口，接口种类根据实际需求可包括视音频接口、有线电话接口、数据接口等。
（5）装车设备要求
设备确认：装车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无线电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具有设备承制单位的合格证明。
设备安全性：装车设备的安全性要求应符合《无线电管理特种车及装备配置技术要求》的有关规定，保证对人员不造成伤害，对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不产生影响。
设备保障性：装车设备应提供设备使用说明书、技术说明书和维修手册等技术资料；提供必要的备件、附件；需要包装的设备和备件的包装应合理，并能满足规定的运输要求。
2、系统配置
	序号
	项目及设备
	主要配置或技术描述
	数量

	1
	车载平台（车辆底盘）
	含整车采购费用和税费等
	1辆

	2
	车辆上户费用
	包括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不低于1年的商业保险费等
	1项

	3
	特种车辆公告
	监测车公告申报费用
	1项

	4
	车辆改装
	车辆改装、车辆管理费等
	1项

	5
	天线罩
	含安装结构件
	1套

	6
	设备机柜
	含安装结构件及机柜面板
	1套


3、改装要求
（1）车顶改装：在车顶平台上部加装低风阻蜂巢玻璃钢天线罩，对车顶开孔处和天线罩底部进行有效防水处理。天线罩直径≤1100mm，高度≤580mm（含安装底座）。
（2）车内改装：保留原车座椅，根据车型结构安装19英寸左右设备机柜，并预留一定空间用于放置其它附属设备，如线缆盘、不锈钢灭火器等。机柜要求结构稳定可靠、安装方便、可维修性好，贯彻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设计；在满足设备安装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美观大方。机柜尺寸应符合GB/T 3047.1-1995《高度进制为20mm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要求；机柜底部安装孔周围结构牢固、可靠。机柜的结构设计中留有合理的线缆走线位置。机柜设置可拆式后板。根据机柜自身重量以及机柜内设备的重量，使用无谐振减震器组（含底部及顶部），对机柜实行有效减震。
（3）车辆改装后，车辆的性能、外观与重量、车厢密封性、安全性、可靠性等应符合《无线电管理特种车及装备配置技术要求》。车辆改装完成后向国家相关部门办理相应手续，申请并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特种车辆公告号及机动车目录。车辆在交付使用时完整提供按照国家关于车辆方面相关规定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型号铭牌、车辆发票、车辆合格证），保证可以在当地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牌照及其他相关手续。
4、性能指标要求
（1）承载车辆采用5门7座MPV车型；
（2）车辆外观、内饰颜色在车辆采购前由采购人确认；
（3）能源类型及环保标准：48V轻混系统，国VI B；
（4）长(mm)*宽(mm)*高(mm)：≥5200*≥1800*≥1800；轴距(mm)：≥3000；
（5）发动机排量(L)≥2.0T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9速智能变速箱；
（6）发动机最大功率不低于170kW/rpm、最大扭矩不低于350N.m/rpm；
（7）底盘悬架（前/后）：增强型麦弗逊悬挂/多连杆独立悬挂
（8）连续行驶里程：集成后的车辆在以55%最高车速匀速行驶时，续驶里程大于600km，具有良好的通过性、接近角、离地角、最小离地间隙。
（9）其它要求：所选车辆应保证改装后车辆前、后桥满载质量不大于原车厂规定的满载质量。
四、商务要求
1、交货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
2、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质保期：按该型车市场公开销售承诺期限执行（免费保修期自验收完成之日起计算）。 
（2）供应商应有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具有专门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并能提供本地化服务。
（3）在质保期内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1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完成维修。货物需更换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换。逾期未完成维修或更换的，每延迟一天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4）货物经供应商3次维修或更换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通过验收，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5）供应商承诺项目全部货物的各种部件均保证齐备、充足供应，若因产品升级更新等原因不能保障供应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质保期内供应商负责所有因货物质量问题而产生的费用。质保期满前一个月，供应商负责一次全面的检查、维护，并出具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3、验收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福建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 ）的要求组织验收。验收应以采购合同、采购及其补充文件、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验收的主要依据。
4、付款进度
1.合同签订后，完全满足下述三个条件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经相关审批部门批准后，根据付款流程支付乙方合同总金额90%。
（1）乙方向甲方提交总金额90%的正式发票；
（2）乙方向甲方提交合同总金额10%的政府采购履约保函，有效期至最终验收完成后，受益人为甲方；
（3）乙方向甲方提供，乙方与车辆供应商（车辆改装厂）有效的付款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甲方有权核对付款凭证原件。
2.在全部满足下述2个条件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经相关审批部门批准后，根据付款流程支付乙方合同总金额10%。
（1）乙方向甲方提交总金额10%的正式发票；
（2）到货验收后，并有甲方出具的书面验收通过意见。
3.设备最终验收合格后（以正式书面验收意见为准），如没有出现乙方违约需扣除违约金、赔偿金等情形，甲方10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合同总金额10%的履约保函。
五、其他要求
本次询价项目的最终合同履行，以采购人获得福建省财政厅批准新购车辆公务用车编制为前提条件。
若上述编制未获批准，即使已签订合同，采购人亦有权取消履行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或补偿责任。
请各报价人在参与报价时，充分知晓并考虑上述审批风险。
六、技术内容及商务要求响应模板
	序号
	要求内容
	响应内容
	响应情况

	三、技术和服务要求
	
	

	1
	总体要求
	
	

	(1)
	车辆集成要求
	
	

	1)
	车载集成总体要求：车辆集成过程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要求，应遵循如下文件或标准：QC/T 934-2012《无线电监测车技术条件》、GB 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A802-2014《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B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范例：车辆集成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要求，应遵循如下文件或标准：QC/T 934-2012《无线电监测车技术条件》、GB 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A802-2014《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B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范例：无偏离

	2)
	通用要求
一般要求：经集成后的装载平台，使用性能不能降低原车辆/底盘的要求。
制动：沿坡度为25°的坡路上下行驶时，应能有效地实施制动。停车制动应能在20°的上坡和下坡的坚实路面上有效地保持。
侧坡操作：在坡度为10°的侧坡上应能操作和行驶，不出现停车、滑车或翻车等危险。
涉水：应具有良好的涉水能力，车下部的零部件应密封良好，不致因正常的涉水而灌入水或泥沙，造成损坏或永久性的影响。
车厢密封：门、窗关闭的条件下，应能承受与铅垂线成45°降雨量为5mm/min-7mm/min持续时间为1h的淋雨，车内和车壁内部不应该有渗水和漏水，驾驶室、工作室、接口窗及各孔口等处不应有漏水现象。
车辆布线：强弱电布线、仪器设备安装便于维护，同时要充分考虑电磁兼容，布线要用线槽方式，保证屏蔽效果和便于检修。
车辆集成后保证不低于原汽车的各项规定性能指标。
天线、设备等备件的储纳收藏巧妙合理规范。
	
	

	3)
	安全性
移动监测车应具备安全及保护措施，保证乘员的安全；凡危险部位均应加防护和隔离装置，并有明显的标志；使用环保安全材料，以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车辆在停止状态下使用时应具有良好的接地。
	
	

	(2)
	集成性能要求
集成须遵循以下原则：
1）集成部分结构及与车架连接的合理性保持不变。
2）集成后质量分配的合理性、左右承载的均匀性符合底盘轴载要求。
3）集成后，整车总质量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总质量，轴载质量不超过允许的最大轴载质量。
4）采用合理的配重和减震，集成后的车辆保持原有的动力性和全面的安全舒适性。
5）重心位置应尽可能低，但必须留有车轮弹跳高度所需的空间。
6）集成后车辆外形尺寸不得超过限值，车辆后悬不得超过标准限值。
7）集成后的车辆应保证原底盘的维修、保养方便性。
8）集成后的车辆满足国家现行法规要求。
9）所有操作均应在设备或单元面板前面进行。
	
	

	(3)
	电磁兼容要求
车辆集成及车内设备布局充分考虑电磁屏蔽。电磁兼容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移动监测车内设备种类繁多，且车内空间狭小，设备布局紧密；各种电源设备、无线设备、网络通信设备集成在狭小的空间内，系统间的电磁干扰和兼容问题就变得尖锐复杂，因此在进行车辆集成时必须做好电磁兼容设计，确保系统工作的正常性和稳定性。它包括电磁干扰和抗电磁干扰两个方面。
1）电磁兼容性设计：车辆电磁兼容性设计参照《军用通信车通用规范》（GJB 2198-2005）有关规定执行。抑制电磁干扰的所有措施不能危及人身、车内设备和汽车底盘的安全，不能影响通信系统的正常功能。
2）布局要求：天线之间的隔离度应符合相关设备的要求。车内设备布局应满足以下要求：在保证载荷分布合理的情况下，应将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强辐射设备与敏感设备应相互远离，敏感设备的安装应避开车厢的门、窗和孔口。
3）导线、电缆的选用要求：选用导线、电缆时应根据传输信号的功率电平、频率范围和车内电磁环境等要求来确定；与高频信号或宽带阻抗匹配时，应依据频率高低和功率大小选用相应的同轴电缆；车内有较强辐射源时，传输低频信号的线缆应选用屏蔽双绞线，其纽绞次数不低于23次/m；干扰强的电源线应选用屏蔽电缆；外部电源线线缆需要时应采取必要的屏蔽措施。
4）滤波：电源输入端应有抑制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的滤波器；当车内电磁环境较复杂时，开关电源分配组各设备的直流供电输出口应有电源滤波器；信号输入输出口应有模拟或数字信号滤波器。
	
	

	(4)
	电气布线要求
1）一般要求：导线和电缆一般应布设在走线钢带或走线槽内，必要处应加保护措施，避免与粗糙及不规则的表面和金属边角接触。导线和电缆的长度应留有适当的余量，以便操作和维修。布线中并行的导线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允许绞合。所有机柜在工厂中作好内部连线，内部电缆和连接头种类包括信号、监控、遥控、电源分配等等。若分系统按N+1保护方式配置，但初始不是所有单元都装到架子上，也要配齐所有单元的电缆和连接头。
2）电源系统：电源系统的环路电阻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在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为45%～75%的情况下，电源线之间及电源线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0MΩ。
3）信号系统：信号线的环路电阻应不大于3Ω；在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为45%～75%的情况下，信号线间、车载天线与车皮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0MΩ；信号系统的导线、电缆和接插件应能承受直流电压500V（门限电流1mA)在30秒时间内不击穿；音频信号线之间的串音衰减，在实验频率为800Hz时应不小于78dB；车内各设备接地线与车体应保持良好接触，设备接地端到车体间电阻应不大于0.02Ω。
4）接口要求：车载平台内部设备接口（或光接口）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并满足车内各设备之间互连的接口要求；移动监测车应具有对外互连接口，接口种类根据实际需求可包括视音频接口、有线电话接口、数据接口等。
	
	

	(5)
	装车设备要求
设备确认：装车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无线电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具有设备承制单位的合格证明。
设备安全性：装车设备的安全性要求应符合《无线电管理特种车及装备配置技术要求》的有关规定，保证对人员不造成伤害，对其他设备的正常工作不产生影响。
设备保障性：装车设备应提供设备使用说明书、技术说明书和维修手册等技术资料；提供必要的备件、附件；需要包装的设备和备件的包装应合理，并能满足规定的运输要求。
	
	

	2
	系统配置
	
	

	2.1
	车载平台（车辆底盘）：含整车采购费用和税费等
	
	

	2.2
	[bookmark: _GoBack]车辆上户费用：包括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不低于1年的商业保险费等
	
	

	2.3
	特种车辆公告：监测车公告申报费用
	
	

	2.4
	车辆改装：车辆改装、车辆管理费等
	
	

	2.5
	天线罩：含安装结构件
	
	

	2.6
	设备机柜：含安装结构件及机柜面板
	
	

	3
	改装要求
（1）车顶改装：在车顶平台上部加装低风阻蜂巢玻璃钢天线罩，对车顶开孔处和天线罩底部进行有效防水处理。天线罩直径≤1100mm，高度≤580mm（含安装底座）。
（2）车内改装：保留原车座椅，根据车型结构安装19英寸左右设备机柜，并预留一定空间用于放置其它附属设备，如线缆盘、不锈钢灭火器等。机柜要求结构稳定可靠、安装方便、可维修性好，贯彻标准化、系列化、模块化设计；在满足设备安装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美观大方。机柜尺寸应符合GB/T 3047.1-1995《高度进制为20mm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要求；机柜底部安装孔周围结构牢固、可靠。机柜的结构设计中留有合理的线缆走线位置。机柜设置可拆式后板。根据机柜自身重量以及机柜内设备的重量，使用无谐振减震器组（含底部及顶部），对机柜实行有效减震。
（3）车辆改装后，车辆的性能、外观与重量、车厢密封性、安全性、可靠性等应符合《无线电管理特种车及装备配置技术要求》。车辆改装完成后向国家相关部门办理相应手续，申请并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特种车辆公告号及机动车目录。车辆在交付使用时完整提供按照国家关于车辆方面相关规定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型号铭牌、车辆发票、车辆合格证），保证可以在当地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牌照及其他相关手续。
	
	

	4
	性能指标要求
（1）承载车辆采用5门7座MPV车型；
（2）车辆外观、内饰颜色在车辆采购前由采购人确认；
（3）能源类型及环保标准：48V轻混系统，国VI B；
（4）长(mm)宽(mm)高(mm)：≥5200≥1800≥1800；轴距(mm)：≥3000；
（5）发动机排量(L)≥2.0T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9速智能变速箱；
（6）发动机最大功率不低于170kW/rpm、最大扭矩不低于350N.m/rpm；
（7）底盘悬架（前/后）：增强型麦弗逊悬挂/多连杆独立悬挂
（8）连续行驶里程：集成后的车辆在以55%最高车速匀速行驶时，续驶里程大于600km，具有良好的通过性、接近角、离地角、最小离地间隙。
（9）其它要求：所选车辆应保证改装后车辆前、后桥满载质量不大于原车厂规定的满载质量。
	
	

	四、商务要求
	
	

	1
	交货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80日。
	
	

	2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质保期：按该型车市场公开销售承诺期限执行（免费保修期自验收完成之日起计算）。
（2）供应商应有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具有专门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并能提供本地化服务。
（3）在质保期内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在接到通知后1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完成维修。货物需更换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换。逾期未完成维修或更换的，每延迟一天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1%的违约金。
（4）货物经供应商3次维修或更换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或通过验收，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5）供应商承诺项目全部货物的各种部件均保证齐备、充足供应，若因产品升级更新等原因不能保障供应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质保期内供应商负责所有因货物质量问题而产生的费用。质保期满前一个月，供应商负责一次全面的检查、维护，并出具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3
	验收
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福建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 ）的要求组织验收。验收应以采购合同、采购及其补充文件、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为验收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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